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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

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制

定、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获知有关食品安

全风险信息后，应当立即核实并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报。对有关

部门通报的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以及医疗机构报告的食源性疾病等有

关疾病信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分析研

究，认为必要的，及时调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同级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等部门，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结合本行政区域的

具体情况，制定、调整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报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并实施。

第十五条 承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技术机构应当根据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保证监测数据真实、

准确，并按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的要求报送监测数据

和分析结果。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人员有权进入相关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

食品生产经营场所采集样品、收集相关数据。采集样品应当按照市场

价格支付费用。

第十六条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表明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同级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进一步调查。



第一百一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

进行抽查检测。

对抽查检测结果表明可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依照

本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检验。抽查检测结果确定有关食品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条 对食品进行抽样检验，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注册

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的产品技术要求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的检验

项目和检验方法进行。

《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第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开展全国性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工作，监督指导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级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工作，并按照规定实施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工作。

第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科学、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以发现和查处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依法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全过程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应当依法配合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第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与承担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

的技术机构（以下简称承检机构）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

务。



承检机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取得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

检验活动。承检机构进行检验，应当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

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公正，不得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承检机构的抽样检验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存在检验能力缺陷或者有重大检验质量问题等情形的，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八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

制定全国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制定的抽样检验年度计划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食品

安全抽样检验工作方案。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食品安全抽样

检验工作。

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自行抽样或者委托承检机构

抽样。食品安全抽样工作应当遵守随机选取抽样对象、随机确定抽样

人员的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的要求，配合做好食品安全抽样工作。

第十二条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应当支付样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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